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為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  
 
 

目的  
 
 本文件概述向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的最新情況。  
 
 
背景  
 
2.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政 府 透 過 立 法 會 第

CB(1)2076/04-05(01)號文件向議員闡述《殘疾歧視條例》對“殘疾”的

定義；只為某幾類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可能引致的法律問題，以

及公共交通機構因可受惠的人數眾多而對提供票價優惠給全港殘疾

人士存有的疑慮。有議員請當局了解殘疾人士團體對只為某幾類殘

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意見，並要求當局繼續與公共交通機構探討

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可能性。  
 
 
選擇性提供票價優惠  
 
3.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，有議員建議政府探討只向

領取傷殘津貼的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是否可行。我們知悉殘疾人

士的代表已於當日的會議上表示反對這項建議。衞生福利及食物局

( 福局衞 )其後確定殘疾人士不贊成選擇性地只為某幾類殘疾人士提

供優惠。殘疾人士亦沒表明贊成把長期病患者摒之於外。此外，衞

福局隨後再就選擇性提供票價優惠的建議尋求法律意見。法律顧問

認為，假如只為部分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，不論是按殘疾的類別

區分，抑或以是否領取傷殘津貼作準則，均須證明享用優惠者有某

方面的特殊需要，這項需要必須是其他殘疾人士所沒有，而可透過

提供票價優惠而得到滿足的；否則，選擇性只為某幾類殘疾人士提

供優惠，可能觸犯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。因此，建議只為某幾類而並非

全部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，並不可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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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交通機構的憂慮  
 
4. 考慮到可受惠的人數眾多，可能包括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，

公共運輸服務經營成本上漲以及法律方面的影響，公共交通機構重

申難以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。這些機構指出他們會繼續透過改

善設施，方便殘疾人士使用交通服務，支持協助他們融入社會。公

共交通機構為普遍乘客提供票價優惠，殘疾人士亦可受惠。  
 
5. 本港的公共交通服務由私營機構負責提供。我們奉行自由營商

的精神，因此政府不宜指令公共交通機構提供票價優惠。再者，兩

家鐵路公司亦須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營運。這項原則一方面能確保

鐵路公司提供可靠而高效率的服務，另一方面可使政府無需動用公

帑資助其營運。這個做法符合公眾利益，政府會繼續遵守這項原則，

由政府指令兩家鐵路公司作出商業決定 (包括決定是否提供票價優

惠 )，是不恰當的。  
 
 
為殘疾人士提供財政援助  
 
6. 政府目前透過發放傷殘津貼為殘疾人士提供財政援助，以配合

他們特殊的需要。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，必須經一名公立醫院醫生

證明其狀況大致等同喪失百分之一百的謀生能力。傷殘津貼分為普

通傷殘津貼及高額傷殘津貼兩種。普通傷殘津貼受助人每月獲發

1,120 元，高額傷殘津貼受助人則每月獲發 2,240 元。政府發放傷殘

津貼的目的，是向嚴重殘疾的本港居民提供每月津貼，以配合因殘

疾而引致的特殊需要。傷殘津貼用途不限，受助人可利用津貼支付

交通費。  
 

 

7. 除傷殘津貼外，綜合社會保障計劃 (綜援計劃 )亦為需要財政援

助的人士提供安全網。根據綜援計劃，殘疾人士以及經醫生證明健

康欠佳者可獲發特別津貼，這些特別津貼包括往返醫院、診所、工

作地點和學校所需的交通費，一般用以支付最低廉的交通工具的實

際交通支出。每名領取綜緩的單身傷殘受助人平均每月可獲發 3,716
元。根據《二零零五年施政報告》公布，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起，

經醫生證明殘疾程度達百分之一百或需要經常護理而非居於院舍的

嚴重殘疾綜援受助人，每月可獲增發 100 元的社區生活補助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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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福局已在衞 立法會第 CB(1)2169/04-05(01)號“關於傷殘津貼的

補充資料”文件中說明釐定傷殘津貼和綜援款額的基礎。  
 
 
結論  
 
9.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以提供無障礙的公共交通為最終目標，並會

繼續這方面的工作。 福局則會繼續提供財政援助，配合殘疾人士衞

在交通方面的需要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
生福利及食物局衞  
二零零五年十月  
 

 

 

 

 

 


